
岐山县国有五丈原林场

⒛⒛年中央财政森林修复项目 (三标段 )

施 工 合 同

项 目 编 号 : ZZTBJ2602

标 项 标 号 : ZZTBJ2602-3

建设单位 :岐山县国有主丈原林场

施工单位 :宝鸡金豪都工程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26年 3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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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格式与主要条款

采购人 (甲方 ):   岐山县国有五丈原林场

法定代表人:     苗 红 军

法定注册地址:   岐山县蔡家坡镇五丈原社区红星路        ~

成交供应商(乙方):  宝鸡金豪都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 万 兴

法定注册地址:    陕西省宝鸡市眉县营头镇红河村二组 O02号

采购人 (甲方 )为实施岐山县国有五丈原林场⒛⒛年中央财政森林修复项目 (以下简称

“
本项目
”
),已接受成交供应商 (乙方 )提出的承担本项目的施工、完工、交付验收的磋商

投标。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 《政府采购法》等

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共同达成并订立如

下协议。

第一条 项目概况

1.1项 目名称:岐山县国有五丈原林场⒛⒛年中央财政森林修复项目 (三标段 )

1.2项 目地点:五丈原林场瓦房沟 13林班、石榴山林区19林班

1.3项 目概况 (招标范围 ):  森林修复 12绲.6亩

第二条 作业内容、方法及要求

2.1、 作业内容

本项目采取综合修复方式,确定三种森林修复措施,分别为:①疏伐+割灌②疏伐+割灌+

补植③疏伐+割灌+修枝。

1)疏伐:将林木划分成主林层 (目标树种 )栎类、油松、硬阔等树种,次林层 (辅助树



种 )硬阔、软阔及非目标树种的阔杂,然后按照有利于林冠形成梯级郁闭,主林层和次林层立

木都能直接受光,伐除影响目标树种、生长过密的干扰树和其他树,保留目标捌、辅助树和适

量的灌木。

2)割灌:对影响目标树种幼苗幼树生长的,或低于目标树种幼苗幼树周围 1米以内的杂

灌杂草和藤蔓全部割除,同时进行培埂、扩穴,以促进幼苗幼树的正常生长,割灌时应贴近地

面进行切割,留茬高度不宜超过 1O厘米。

3)修枝:对针叶林油松侧柏天然整枝能力差的,影响林内通风和光照的林木枝条及林木

枯枝死枝,修枝高度幼龄林不得超过树高的三分之一,中龄林修枝高度不得超过树高的二分之

一,保持切口平滑,且不可损伤树皮。

4)补植:19林班 l小班设汁补村1,补楠l,w,l种纟r豆杉、银杏,补楠硐株/亩 采厂H鱼鳞坑

整地和穴状整地方式,鱼鳞坑为半月形坑穴,外高内低,鱼鳞坑规格 GO(长径 )× ⑽ (短径 )

×⒛ (深 )厘米,埂高 15厘米,埂宽 10厘米。苗木进场必须附
“
两证一签

”
,即
“
苗木合格

证
”
、 “检疫证”及 “苗木标签”。苗木均采用 I、 Ⅱ级苗木,容器苗苗龄≥3年 ,苗高≥∞

厘米,地径≥1厘米,苗木粗壮 ,根系发达,顶芽饱满,无机械损伤、无病虫害、木质化成度

好的优壮苗木,容器苗栽前用生根粉 (GGR6)液蘸浆处理,栽植严格按照
“
三埋两踩一提苗

”

要求进行,做到苗干竖直,当天栽植不完的苗木应假植在林地避风背阴处。

5)样地监测:19林班 1小班设置示范林监测样地。

2.2、 作业方法及要求

1)作业方法:伐除影响目标树种、生长过密的干扰树和其他树 ,保留目标树、辅助树和

适量的灌木。清除林分内受害的濒死木、枯死木,并处理疫木伐根,疏伐后林分郁闭度不低于

O.6,目 标树种平均胸径不低于采伐前平均胸径。

2)要求 :对伐除的具有利用价值的非规格材、薪材及剩余物,根据实际需要运出作业区 ,

作为林场自用或贫困人口生活燃料进行利用。对无利用价值或价值很低的伐区剩余物在不影响

天然更新、林下幼树幼苗生长、森林防火的情况下,就地截段均匀平铺或堆放在林内,避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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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小溪径流。如果有病虫危害木或者有感染检疫性林业有害生物林木,为防止病虫扩散蔓延 ,

应将采伐剩余物全部清理运出林外,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药剂处理、集中焚烧销毁或深埋。

第三条 工期要求

计划开工日期:  2O⒛  年  3 月  ⒛  日

计划竣工日期:  2O26  年  5 月  7 日

工期总天数:   妈  日历天。

第四条 项目质量

4.1达到 合格 标准,符合国家有关规范和相关政策,响应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及项

目作业设计方案要求,且满足项目质量验收标准。

4.2质 lit标准:   介格   D

4.3具体质量验收要求 :

1)乙方严格按照本项目的设汁施工图纸、说明文件和国家有关规范等标准进行施I,接

受甲方的监督。

2)乙方提供的补植苗木,必须提供苗木
“
两证一签
”
等材料,如因苗木质量问题造成的

损失及延误工期均由乙方负责。

3)乙方苗木进场后应做好妥善的保管工作,因保管及保管不善所造成的损失,乙方自负。

4)验收标准与程序按照有关工程验收规范,设计施工图纸要求条款执行。

第五条 合同形式及签约合同价款

5.1本合同采用  同定单价、据实结算 合同形式。

5.2合同`总价为中标价 (大写 ): 肆拾叁万 元 , (小写 )￥ : 鲳OOOO.OO元 (此价格

包含管理费、利润、措施费、高空作业费、一切安全保险费、税金等完成此项目的一切费用。)

第六条 验收、付款方式及时间

6.1验收:以 甲、乙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及相关项日验收标准为依据进行项目初验及核查。



项目完工后,乙方自查合格并向甲方提出验收申请,由 甲方进行初验,初验合格,甲方申

请上级主管部门进行项目核查。初验不合格,由 乙方按期整改,整改后再次申请验收,直至验

收合格。

6.2付款方式及时间:项 目验收合格后,施工单位提供项目建设及竣工结算等相关资料 ,

由甲方向审计部门报送竣工决算资料进行决算审计 ,审计结束后,甲方按照决算审定价,支付

至合同价款匹L%,剩 余 3~%一年后付清。

甲方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出具等额有效的正式发票。

第七条 安全管理

项目开工前,甲 、乙双方应签订安仝施工责任书。乙方应保证其在施工中符合国家《安仝

生产法》、《森林法》及与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施⊥过程屮,乙方必须为现场施⊥人员购买

人身意夕卜伤害保险。                                         f′ 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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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项目质量管理

8.1项目质量必须按国家颁布的施工验收规范验收合格,符合国家标准和设计文件要求,   
∴:四氵

并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目标和标准。如设计文件、合同约定和国家施工验收规范、标准之间有  '

差异或不一致,以质量要求较高者为施工依据和验收标准。

8.2整体项目或分项项目质量按施工验收规范验收不合格的,合同价款不予支付,并由乙

方承担相应损失。

第九条 项目进度管理

经甲方确认的以下原因,工期相应顺延 :

1)因 自然灾害或非乙方责任造成的不可抗力 ;

2)囚 甲方原因致使施工不能正常进行时,工期顺延 ;

第十条 材料、设备划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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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项目所需设各、材料 (苗木等 )由 乙方组织供应。

2)已进场的设各及物资,若发现不合格,乙方必须迅速将其运出场外。

3)没有合格证书,且未经试验鉴定或经过试验鉴定为不合格的施工材料、设各等,均不

得用于本项目,若造成不良后果,由责任一方负责。

第十一条 劳务队伍管理

11.1乙方安排进驻现场的所有人员,应当符合劳动法律法规规定。

11.2乙方进场前,应将其所有现场人员登记造册,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第十二条 违约责任、合同的解除

12.1乙方承包的本项目,不得再行分包或转包,否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由乙方承担

违约责任。

12.2乙方逾期开工、逾期完工的,每逾期一H,均应当向甲方承担合同总价款千分之一

的违约金,逾期达⒛ 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12.3如项目初次验收不合格 ,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经修改补正,项 目验收仍不合格 ,

甲方可提出索赔或取消合同。

12.4甲方未按合同约定的方式和时间向乙方付款,则视甲方违约,甲方向乙方支付违约

金。违约金按合同总价×O.5%× 延期天数计算,违约金总数不超过合同总价的 10%。

12.5因乙方原因造成工期延误(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除外),甲方有权从未付款项中按每日

3%合同价款扣除违约金,此违约以 3O日 为限。

第十三条、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3.1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

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13.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 ,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13.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 12O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第十四条 合同授权

14.1乙方授权项目经理  朱万兴  (身份证号码: 612m51OGGO荃 1昵O12联系电话 :

1⒓⒛
"%11 )行

使以下职责权限:负责处理合同履行过程中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收

甲左发出的各类通知,确认结算金额2变更合同条款,处理索赔事宜等。

14.2未取得甲方书面所签署的任何文件、协议 ,以及获得授权的人员超越书面授权范围

所签署的任何文件、协议 ,一概无效,且甲方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十五条 争议解决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如双方当事人协商不成,双方约定采用下列第种方式解

决争议 :

1)向~甲方所在地劳动仲裁部门 申请仲裁 ;

第十六条 合同变更

2)向  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如需变更本合同条款,应签订书面协议,并加盖双方印章,方才有效。本合同中除填写空

格部分外,手写修改之处必须加盖双方印章方才有效。

第十七条 其他约定

第十八条 合同文件的组成

下列文件共同构成合同文件 :

l)本协议书 :

2)成交通知书 :

3)响应函及报价一览表 :

4)合同条款 :

5)磋商文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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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响应文件 :

7)项 目作业设计 :

8)安全责任书 :

上述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如有不明确或不一致之处,以合同约定次序在先者为准。

第十九条 合同生效及未尽事宜

19.1本合同一式  肆 份,甲 乙双方各执 贰  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19.2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但不得背离本协议所约定的合同文件的实

质性内容,补充协议是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
妻菩: (公

法人 (委托代理人 ):法人 (

联 系 人 : 联 系 人

开户银行: 农业银行岐山县北环路支行

叫艮   乓劳:   26316301040001068

闪兑    乓劳:  1260323435389705F

开 户 锈彳⒎眉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头支行

lK    揖劳:  2703070901201000019457

税   乓劳:  9161032GMAsXGL9L1F

手二(/Ak
办

电   话 :   0917-2965902 电    话 :  15229979511

签署 日期 :'%形 年 b月
萆
日  签署 日期 :冫0形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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